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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交易委员会的“审查停止”与保证程序的不同点以及涉嫌违法事

件中的应对 

 
律师 井本 吉俊 

1 前言 所谓“审查停止” 

自 2018 年 12 月 30 日引入保证制度以来，截至 2022 年 1 月末因保证程序而结束的案件已经发生了 8 起。另外，

如【表 1】所示，在引入保证制度后，被调查者并未进入保证程序，而是由公正交易委员会（以下称为“公取委”）接

受被调查者提出的自主改进措施并认定“审查停止”1 的事件也是存在的，特别是 2021 年下半年就接连发生了三起。 

 

【表 1】保证制度引入后，基于自主改进措施被认定审查停止的案件 

 

公司名称等 公开日期 嫌疑内容、案件事实 

Amazon 合同会社 2019 年 4 月 11 日 涉嫌滥用优势地位。变更积分使用规则和调整店家承担的

积分支持资金比例 

大阪瓦斯株式会社 2020 年 6 月 2 日 排他型私人垄断、不当廉价销售、差别价格、附限制条件

交易、交易妨害等 

日本职业棒球组织 2020 年 11 月 5 日 涉嫌使 12 球团共同拒绝与特定选手签订协议 

Apple Inc 2021 年 9 月 2 日 涉嫌与禁止外部链接有关的私人垄断、附约束条件的交易

等 

UNIQUEST INC. 2021 年 12 月 2 日 涉嫌对葬礼公司进行附排他性条件的交易、附约束条件的

交易 

乐天集团株式会社 2021 年 12 月 6 日 就免运费价格线涉嫌滥用优势地位 

 

其中，关于自 Apple Inc 起的三起审查停止案件，公取委针对嫌疑内容及其对市场的影响、改进措施的内容、审

查的进展情况、被调查者的意向（如被调查者不希望进入保证程序的话就不能进行保证程序等）等方面，就案件情况

进行了个案调查，最终基于被调查者提出的改进措施判定涉嫌违法的状态已被消除，停止了审查（2021 年 12 月 15日

公取委事务总长会见）。另外，针对记者提出的不应当停止审查，而是应该更进一步调查，根据情况发出排除措施命

令的问题，公取委回答，不一定要拘泥于排除措施命令，“根据那个案件的情况采取合适的方法，达成促进公正且自

由竞争的目的是非常重要的”，“要根据不同的案件采取最妥善的措施，迅速、切实地消除涉嫌违法的状态”（参见上

述事务总长会见）。 

 

因此，鉴于引入保证制度后出现了许多审查停止的案件，本文将探讨当公取委以串通、卡特尔以外的涉嫌违反禁

止垄断法的行为（如私人垄断、滥用优势地位和其他不公正交易方法）为由进行调查时的解决策略。 

２ 公取委的事件处理方式和被调查者的解决策略 

（1） 排除措施命令、保证程序、审查停止的差异 

保证程序是依法处理的一环，其与非正式的案件处理方法——以自主改进措施为前提的审查停止是不同的，但两

者也有一些共同点。将保证程序和以自主改进措施为前提的审查停止，加上最重的措施——排除措施命令为对象进行

                             
1 一般情况下，公取委虽然以有违法嫌疑为由开始进行调查，但是最终并未采取法律措施或警告等行为就结案的情况称为“调查停止”，

但是这里所言“审查停止”，是指因被调查者将实施自主改进措施，公取委认定解除调查对象违反禁止垄断法的嫌疑，在确认了该措施已

被实施后终止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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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它们的特征以及差异如【表 2】所示（除此以外，还有不认定为违法之情形下的“警告”和“提醒”，此处省略）。 

 

【表 2】 排除措施命令、保证程序、自主改进+审查停止的差异 

 

 排除措施命令 保证程序 自主改进+审查停止 

是否被认定

为违法 

是 否 否 

效果 被认定为违法、对行政罚款

的对象行为进行行政罚款 

被下达排除措施命令、被要求缴纳

行政罚款的可能性消灭 

无（从法律上来说公取委可能

会再次开始调查） 

手续流程 公取委在意见听取程序后发

令 

公取委通知保证程序 

被调查者制作、申请保证计划 

公取委审查、认定、流程结束 

被调查者提出自主改进措施 

公取委核查适合性和实效性 

公取委结束审查 

迅速性 不迅速 中等 迅速 

是否公开 一定公开 公开涉嫌违法的事实和保证计划的

概要 

通常公开审查停止的事实 

 

（2） 提出自主改进措施的时间点 

关于自 Apple Inc 起的三个案件，公取委事务总长说到，“停止审查的 3 起案件中相关人员提出改进措施，其实

这既不是对保证程序中相关措施的提案，也不是在讨论日后进入到保证程序”。另外，关于 UNIQUEST 案件，在公取委

通知涉嫌违法的事实或从 UNIQUEST 处听取意见的相当早前，UNIQUEST 似乎就已经提出了自主改进措施。由此可知，

自 Apple Inc 起的三个最近发生的案子中，自主改进措施似乎于公取委决定排除措施命令和保证程序等具体处理方针

的阶段的很早之前就被提出了。 

 

（3） 保证程序的重要性会下降吗 

截至 2022 年 1 月末，因保证程序而终止的案件有 8 件，其中的最后一件发生在 2021 年 3 月 26 日，这是一起日

本 Alcon 株式会社进行的附约束条件的交易涉嫌违法的案件。而自 2018 年 12 月 30 日引入保证制度以来，基于自主

改进措施而停止审查的案件如上述【表 1】所示共有 6 件，2021 年下半年自 Apple Inc 案件起的 3 个案件接连使用了

审查停止的方式。 

 

但是，若根据这些近期的动态就认为保证程序已不再重要，甚至认为无论案件的内容如何，都应该以审查停止为

主要方案，尽早向公取委提出自主改进措施，这样的观点是草率的。考虑到以自主改进措施为前提的审查停止对公取

委来说只是一个例外的定位，以及考虑到通过个别案例的判断可能会形成一般性规则或赋予将来案件可预测性这些方

面，审查停止这样看起来非常模糊的解决方法有可能受到外界的批评。如果对公取委来说一个案件证明起来比较容易，

社会影响力也非常大的话，原则上还是应该使用属于正式处理措施的排除措施命令或是也被定位为案件的正式法律处

理手段之一的保证程序。 

 

先不谈保证程序本身对公取委来说也有相应的程序负担，作为和排除措施命令并列的法律处理手段，保证程序的

重要性、有用性在如今也没有丧失，特别是在滥用优势地位案件中行政处罚金额的计算很可能变得很复杂，以及在属

于行政罚款对象行为的排他型私人垄断案件中，对公取委和被调查者来说通过保证程序处理是更有效率的解决方案。 

 

（4） 可能发生以自主改进措施为前提的审查停止的案件 

以自主改进措施为前提的审查停止的仅被定位为例外，关于今后在哪些案件中也可能发生以自主改善措施为前提

的审查停止，可以在公取委事务总长的讲话中找到线索。他提到了涉嫌违法事实的内容、其对市场的影响、改进措施

的内容、审查的进展情况、被调查者的意向等要素。以下将对照这些要素进行探讨。 

 

 涉嫌违法事实的内容和其对市场的影响 

对公取委来说，涉嫌违法事实的内容及其影响程度越明确，对公平竞争的阻碍性和对竞争的实质限制等弊

端的证明门槛理应越低，公取委实施审查停止的动机会更弱。例如，在限制转售价格等案件中，公平竞争

的阻碍性的证明门槛通常较低，因此公取委作出审查停止的动机也可能会较弱。事实上，2019 年 7 月公布

的限制转售价格的案件中，公取委都发布了排除措施命令。 

 

 改进措施的内容 

改进措施的内容越能恰当、全面地应对公取委的担忧、越有实效，就越能实现恢复竞争这一禁止垄断法的

目的，因此对于公取委来说，排除措施命令和保证程序似乎也就没有必要了。 

 

 审查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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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考虑到案件的复杂性、举证门槛、审查人手等，在直到公取委通知排除措施命令和保证程序之前预计

需要相当长时间的情况下，如果被调查者能提出适当且有实效的自主改进措施，对公取委而言，考虑到有

望迅速恢复竞争，排除措施命令和保证程序似乎也就没有必要了。 

 

 被调查者的意向等 

例如，在被调查者是比较小的公司，对竞争的不良影响和行为的影响范围并不太大的案件中，如果被调查

者不否认涉嫌违法，并能够从调查的最初阶段就全面、充分地提出自主性改进措施时，对公取委而言，也

就不需要排除措施命令和保证程序了。 

 

（5） 受到公取委调查时的应对 

在应对公取委对串通、卡特尔以外的涉嫌违反禁止垄断法的行为（例如私人垄断、滥用优势地位和其他不公正的

交易方法等）进行的相关调查时，首先，第一步是对于公取委调查的涉嫌违法的事实要充分调查、确认，并且，也要

就相邻商品和公司其他部门是否也进行了与涉嫌违法行为相同模式的行为进行内部调查。 

 

在此基础上，第二步是通过与公取委的面谈和交流，判断研究公取委方面的举证难度、被调查者自身反证难度等

举证角度的问题。另外，在第二步进行的同时，除非在自己的业务模式下连保证程序也难以接受，则应该开始探讨可

以向公取委提出的作为自主改进措施的提议内容以及提议程度。对照(4)中讨论的要素，在预计公取委也有可能考虑

审查停止的情况下，趁早、积极地向公取委进行有关自主性改善措施的咨询也是有益的。审查停止只是例外的情形，

有可能最终不导致审查停止这一结果。但是，这种对于自主性改进措施的研究，也能在后续深入调查阶段，有助于探

讨被调查者是否要以保证程序为目标行动这一问题，因此并不是徒劳。 

 

（虽然首先没有从公取委处收到有关保证程序的通知时被调查者本就无法进入保证程序）调查对象是否要以保证

程序为目标行动，很大程度上要考虑涉嫌违法行为是否为行政罚款的对象行为，以及能否向对方提出金钱返还措施（以

作为保证计划的一部分）。例如，在滥用优势地位的案件中，作为行政罚款对象行为时预计的罚款、是否向对方提出

进行金钱返还措施（作为保证计划的一部分）、金钱返还措施的可行性及其规模内容等方面。而且，尽管保证程序本

身只有公取委通知才能进行，但是被调查者在认为通过保证程序的来处理案件对于自身也合适的情况下，也有必要考

虑在合适的阶段向公取委积极发出自己在被通知了保证程序的情况下会准备接受的信号。 

 

 

以上 

 

2022 年 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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